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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精神倫

理建設，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作業要點執行機關為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 

三、 本作業要點推動精神倫理建設項目如下： 

(一) 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施及國民禮儀範例之倡導及推行。 

(二) 鄉土文化、民俗技藝及民俗節慶活動之維護及發揚。 

(三) 守望相助之推動工作。 

(四) 藝文康樂團隊之活動。 

(五) 社區長壽俱樂部之活動。 

(六) 成長教室之活動。 

(七) 志願服務團隊之活動。 

(八) 全民運動之提倡。 

(九) 災害防備之演練、通報及宣導。 

(十) 環境教育及節能減碳等其他有關精神倫理建設事項。 

四、 本作業要點補助對象為本市各公立機關、學校、里辦公處及本市核

准立案登記滿一年以上非政黨之民間團體。 

五、 前點補助對象辦理精神倫理建設項目應於舉辦日之十日前，函送計

畫申請書等相關資料向區公所提出申請。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

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同一申請補助對象於同一年度內申請補助計畫項目，其地點或計畫

內容有重複，僅補助一次為限。 



六、 本作業要點所需補助經費由區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七、 對同一受補助對象之補助金額，每一年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且不得重複補助。 

下列受補助對象不適用前項年度補助金額之限制： 

(一) 依法令規定接受政府機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應辦業務之

民間團體。 

(二) 經主管機關依法許可設立之工會、農會、漁會、同業公會、體

育會及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請補助之計畫具有公益性質

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三) 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四) 本市各公立機關、學校、里辦公處。 

區公所核定補助金額以申請補助計畫總金額百分之七十為上限。 

八、 本作業要點補助經費應依計畫申請書動支，不得隨意更改活動項目，

並以支應下列項目為限： 

(一) 車資、門票費、住宿費、保險費。 

(二) 膳費。 

(三) 摸彩品、文宣資料費。 

(四) 場地布置費、搬運費、茶水、飲料、照相費。 

(五) 講師費。 

(六) 與活動相關之雜支等。 

本作業要點不予補助項目如下： 

(一) 人事費用。 

(二) 民間團體之政治活動、法定會議、聯誼、旅遊、餐會等相關支

出。 

受補助對象實際支出經費少於補助計畫概算金額時，應按減少比例

核減補助金額。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九、 受補助對象應於補助計畫辦理完成後三十日內，檢具收支清單及支



用單據、活動成果照片、金融帳戶影本及其他相關規定資料向區公

所辦理核銷。 

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

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十、 前點第一項規定之支用單據，經區公所審核後，得退還受補助對象。 

受補助對象對前項退還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十一、 區公所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要求受補助對象繳回該部分之補助

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對象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當年度受補助案件尚未核銷者，次年度不得再申請補助。 

前點支用單據區公所應不定期抽查並作成相關紀錄，發現受補助對

象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

情節輕重對受補助對象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區公所對於補助經費，得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辦理補助案

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 

十二、 經區公所核定之補助案應報本府備查。 

十三、 本作業要點所需書表另定之。 


